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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8年度個人申請入學及繁星醫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考生須知 

列印繳費單與上傳審查資料所使用系統與時間均不相同，請特別留意！ 

◎第二階段甄試辦理手續： 

一、列印甄試通知及繳費單 

(一)繳費期間：自108年3月27日10:00～108年4月1日23:59止 

(二)列印繳費單路徑：輔仁大學首頁→招生資訊→招生資訊網→網路報名→輔仁大學招生資

訊系統考生專區→大學個人申請及繁星醫學→列印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繳費單→下載甄試通

知及繳費單 

※網址：http://exam.fju.edu.tw/stu/ 

※輸入驗證資訊：學測應試號碼或報名序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西元年/月/日 

(三)繳費方式： 

請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繳費： 
1.郵局劃撥：請持網路報名時列印之「郵政劃撥儲金特戶存款存款單」至各地郵局儲匯窗口
進行繳款。 

2.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轉帳手續費由轉出帳號負擔，不包含於報名費內）。 

（1）郵局自動提款機 

 

 

 

 
 
(2) 銀行自動提款機 

 

 

 

 

(四)繳費重要提醒： 

1.同一帳號勿重複繳費。報名不同學系(組)繳費帳號不同，請務必分別繳費。每個繳費帳號

為考生專屬使用，勿與他人共用帳號。 

2.持金融卡至自動櫃員機（ATM）辦理轉帳繳費者，請先確認金融卡具有轉帳功能後，再進行

轉帳繳費。若所持金融卡不具有轉帳功能時，請逕向原開戶之金融機構申辦轉帳功能，再行

轉帳繳費。 

3.繳費完成後，請檢查交易明細表，若「交易金額」及「手續費」（使用郵局金融卡於郵局自

動提款機繳費者不扣手續費）欄沒有扣款紀錄，即表示轉帳未完成，請依繳費方式再次完成

繳費。 

4.請於繳費次一工作日上午 10時後上網查詢繳費結果，網址：http://exam.fju.edu.tw/stu/。 

5.請選擇最適宜之繳費方式。如網路報名後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不再另行通知。 

郵局金融卡
插入 ATM 後
選擇「轉帳
繳款」功能 

選擇繳
費(稅)
功能 

「輸入繳費帳號」 
（網路報名完成時

產生，請列印「ATM

轉帳帳號及郵局繳

費單」） 

輸入轉帳金額
「xxxx」元（1,000

元；醫學系 1,200

元、音樂系器樂組

200元、應用美術學

系 1,300元） 

完成繳款 
(使用郵局金融卡不扣

手續費，請列印交易明

細表） 

請於繳費次一工作日上

網查詢繳費結果。 

金融卡插
入 ATM後
選擇「轉
帳」功能 

輸入郵
局行庫
代碼
「700」 

「輸入繳費帳號」 
（網路報名完成時

產生，請列印「ATM

轉帳帳號及郵局繳

費單」） 

輸入轉帳金額
「xxxx」元（1,000

元；醫學系 1,200

元、音樂系器樂組

200元、應用美術學

系 1,300元） 

完成繳款 
(需扣手續費，請列印

交易明細表） 

請於繳費次一工作日

上網查詢繳費結果。 

http://exam.fju.edu.tw/stu/
http://exam.fju.edu.tw/stu/
http://exam.fju.edu.tw/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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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傳審查資料：大學甄選委員會(05)272-1799 

(一)上傳資料期間：108/3/29(五)～108/4/1(一)每日上午 9:00～下午 9:00。 

※請儘量於上傳資料時間截止前 2小時完成，以免網路壅塞致無法完成網路上傳資料。 

(二)簡章校系分則「審查資料」欄所列項目，除學系有特殊規定者，一律以網路上傳方式傳送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點選資料審查「確認」作業。 

 

三、甄試當日，注意事項： 

(一)本校不另發應考證，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駕照或有效期限內之

護照、外僑居留證正本代替）應試，證件不齊者依輔仁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

法第六條處理，如各系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二)除必要之書寫文具外，不得攜帶書籍、具有計算、通訊、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

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入座。 

※招生問題諮詢：上班日，上午 8：00至下午 4：30。因 108 年 4 月 1日~108 年 4 月 5日適

逢本校放假，如有疑問，請提前來電洽詢。 

(一)考生甄試日期相同，若遇面試時間重疊者，為避免時間衝突，請逕向各系協調面試順序，但

該系若有筆作（或筆試）科目者，歉難調整筆作（或筆試）時間。如各系另有相關面試或考試規

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二)洽詢電話： 

序號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1 招生中心 (02)2905-2224 (02)2904-9088 

2 中國文學系 (02)2905-3297 (02)2901-7477 

3 歷史學系 (02)2905-2306 (02)2901-7484 

4 哲學系 (02)2905-2327 (02)2901-7490 

5 音樂學系 (02)2905-2377 (02)2901-7540 

6 應用美術學系 (02)2905-2371 (02)2901-7593 

7 景觀設計學系 (02)2905-2391 (02)2901-7570 

8 影像傳播學系 (02)2905-3287 (02)2903-3748 

9 新聞傳播學系 (02)2905-2399 (02)2209-3903 

10 廣告傳播學系 (02)2905-2336 (02)2901-7524 

11 體育學系 (02)2905-3249 (02)2905-2380 

12 圖書資訊學系 (02)2905-2334 (02)2901-7405 

13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02)2905-6703 (02)2905-2190 

14 護理學系 (02)2905-3410 (02)2905-2093 

15 公共衛生學系 (02)2905-3430 (02)2905-2098 

16 醫學系 (02)2905-3468 (02)2905-2096 

17 臨床心理學系 (02)2905-3443 (02)2905-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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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18 職能治療學系 (02)2905-2090 (02)2904-6743 

19 呼吸治療學系 (02)2905-2043 (02)2905-2045 

20 數學系 (02)2905-2452 (02)2904-4509 

21 化學系 (02)2905-2472 (02)2902-3209 

22 資訊工程學系 (02)2905-2442 (02)2902-3550 

23 生命科學系 (02)2905-2468 (02)2905-2193 

24 物理學系 (02)2905-2432 (02)2902-1038 

25 電機工程學系 (02)2905-2538 (02)2905-3589 

26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2)2905-6018 (02)2905-6723 

27 英國語文學系 (02)2905-2561 (02)2905-2163 

28 法國語文學系 (02)2905-2581 (02)2902-1392 

29 西班牙語文學系 (02)2905-2591 (02)2905-2160 

30 日本語文學系 (02)2905-3729 (02)2905-2169 

31 義大利語文學系 (02)2905-3760 (02)2905-2175 

32 德語語文學系 (02)2905-2571 (02)2905-2185 

33 織品服裝學系 (02)2905-2107 (02)2908-6223 

34 餐旅管理學系 (02)2905-2152 (02)2906-3832 

35 兒童與家庭學系 (02)2905-3604 (02)2902-1173 

36 食品科學系 (02)2905-2511 (02)2905-2511 

37 營養科學系 (02)2905-3610 (02)2902-1215 

38 法律學系 (02)2905-2638 (02)2905-2176 

39 財經法律學系 (02)2905-2698 (02)2902-1730 

40 企業管理學系 (02)2905-2659 (02)2908-9219 

41 會計學系 (02)2905-2660 (02)2906-6216 

42 資訊管理學系 (02)2905-2666 (02)2905-2182 

43 統計資訊學系 (02)2905-2606 (02)2905-2191 

44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02)2905-2663 (02)2901-9779 

45 社會學系 (02)2905-2787 (02)2905-2198 

46 社會工作學系 (02)2905-2610 (02)2904-3981 

47 經濟學系 (02)2905-2632 (02)2905-2188 

48 宗教學系 (02)2905-2791 (02)2905-2180 

49 心理學系 (02)2905-2137 (02)290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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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105.4.15.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維護考試公平及試場秩序，特訂定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轉學生及其他各項招生考試，

但特定考試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 三 條  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遲到逾二十分鐘者，不得入場，且該科不予

計分；已入場應試者，六十分鐘內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強行入場或出

場經勸止不從者，取消考試資格。 

第 四 條  考生應試時，不得有夾帶、抄襲、傳遞、交換答案卷（卡）、以自誦或暗號告人

答案或故意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五 條  考生應試時，不得吸煙、進食、擾亂試場秩序或以聲音、動作影響他人作答，經

勸止不從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六 條  考生應試時，應攜帶「應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駕照或

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外僑居留證正本代替），並主動置放考桌上，以備查驗。 

考生未依前項規定攜帶證件者，經監試人員登記後，得先准予應試；惟至當日考

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仍未將前述證件送原監試人員或試務中心查核者，扣

減其當日各該科成績五分。 

考生違反第一項規定而無法證明其考生身分時，監試或試務人員得要求考生至試

務中心拍照存證，考生不得拒絕，違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第 七 條  應考證遺失者，得於每節入場應試前持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駕照或

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外僑居留證正本代替），親向各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第 八 條  考生除必要之書寫文具及簡章備註欄各招生系所允許之工具外，不得帶書籍、紙

張、具有計算、通訊、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如

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智慧手錶、電子穿戴式裝置等)入座。計時器之鬧鈴功能須

關閉；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違者經監

試人員查獲者，如尚未使用，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已使用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十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九 條  考生應依編定之試場及應考證號碼入座。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卷（卡）、

座位、應考證三者之號碼是否相符，如有不符，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經作

答後考生始發現坐錯座位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經監試人員發現坐錯座位者，

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不在編定之試場應試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經監試

人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者，取消考試資格。 

考生應遵循監試人員指示，配合核對應考證、國民身分證及考生名冊，並於每節

考試時於考生名冊上以中文正楷親自簽名，考生不得拒絕，亦不得藉此請求加分

或延長考試時間，否則依其情節提報議處。 

第 十 條  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或顯有疑義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第十一條  考生應依規定作答於答案卷內頁作答區，在試題紙上書寫之答案，或在答案卷（卡）

規定範圍外書寫之答案，均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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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作答時，答案卷一律以藍、黑色筆作答，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但簡

章上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答案卡未以2B軟心鉛筆作答，或因其他原因污損答

案卡，致光學閱讀機無法辨認答案者，該答案卡不予計分。 

第十二條  考生不得無故污損答案卷（卡）、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或充當草稿紙使

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三條  考生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則，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一、不得在答案卷（卡）上顯示考生身分。 

二、不得任意毀損答案卷（卡）及答案卷（卡）上之座位號碼及彌封。 

三、完卷後一經離座，應即將答案卷（卡）與試題紙併交監試人員驗收，不得再

行修改答案。 

四、不得將答案卷（卡）或試題紙攜出場外。 

五、交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暗示其他考生作

答，經勸止不從者。 

第十四條  考生不得以另紙或其他物品抄錄答案或試題，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夾帶抄

錄之答案離開座位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將抄錄之答案強行攜出試場者，

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五條  考生於每節考試終了前五分鐘內完卷者，暫停繳卷；待鈴（鐘）聲響畢後，應即

停止作答，坐在原座，待監試人員收畢試題紙、答案卷（卡）後方可離場；如仍

繼續作答，經第一次勸阻停止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經第二次勸阻停止

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經第三次勸阻始停止作答者，扣減其該科全部

成績。 

第十六條  考生答案卷（卡）有遺失者，應於接到補考通知後，即依規定到場補考，拒絕者

該科不予計分。 

第十七條  考生有違法或舞弊情事，情節重大，經查屬實者，得函請其就讀學校或服務機關

為必要之議處；其成績已達錄取標準者，經招生委員會議決後，得取消其入學資

格。 

第十八條  考生如有本辦法未規定之其他違規或舞弊行為時，得由監試人員註明其違規或舞

弊情節，提請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視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處分。 

第十九條  甄試、口試或術科測驗等，各系所另有規定者，依各該系所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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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理要點 

105.09.22.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輔仁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考生本人對於本校各項招生考試之考場措施、評分方式、錄取標準，認為錯誤致影響

其成績者；或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3 條所列之差別待遇者，得提出申訴。同一事

件以申訴一次為限。 

三、申訴應由申訴人擬具申訴書敘明事實理由，由申訴人簽章後，向招生中心提出，申訴

人未簽章者，不予受理。 

申訴不得要求重閱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閱覽、影印或提供考試有關資料或其他考

生之成績。 

申訴最遲應於複查截止日起十日內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四、招生中心收受申訴書後，應即將申訴書及所附資料影印送請相關系、所或單位，於一

週內研提回復理由，收受回復理由後，除認申訴顯有理由，得依第五條規定辦理外，

應即將申訴書及所附資料與回復理由，一併送由招生委員會於申訴截止日起一個月內

議決，於議決後二週內，以書面附理由回復申訴人；招生委員會認申訴有理由者，並

應議決補救措施，一併回復。 

五、依相關系、所或單位，研提之回復理由，認申訴顯有理由者，招生中心得報由執行長

召集相關系、所或單位，會商後採取補救措施，情事重大者，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

以口頭或書面回復申訴人。 

前項情形，應列入最近召開之相關招生委員會議報告之。 

六、對於申訴人之回復，應以招生委員會之名義為之。 

七、招生考試申訴事件之處理，應本公正、公平之原則為之，申訴事項相關之系所或單位，

應協助說明及輔導。 

八、招生中心、申訴事項相關之系所或單位，對於申訴事項，均應虛心研究改進，避免再

次發生相同之申訴事件。一年內發生二件以上申訴事項之系所，經查明應負申訴責任

者，得由執行長報請主任委員酌減其補助款。 

九、本要點應收錄於各項招生簡章中。 

十、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輔仁大學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
定，進行以下「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請詳細閱讀。 

一、機構名稱：輔仁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校招生考試相關之招生、試務，榜示、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統計研究分
析、錄取後之學生資料管理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考生親送、郵遞或網路報名而取得考生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校所蒐集之考生個人資料分為基本資料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報考兩類試務處理所需資
料： 

(一) 基本資料： 
識別個人者、識別財務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移民情形之居留證、
學校紀錄、資格或紀錄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
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
資訊、轉帳帳戶、服務紀錄、服役紀錄、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 

(二)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 
除上開基本資料外，另加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身心障礙考生、突發傷病考生等)
所需之健康紀錄及應考人紀錄。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
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本校各單位。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健康紀錄之相關應考人資料，僅供本校提供應
考服務之依據，不作為其他用途。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本校進行試務、錄取、報到、查驗、註冊、入學生管理等作業，考生(或家長、監護
人)之聯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露（榜示）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
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考生行使上述權利時，須由本人填寫「輔仁大學個人資料申請暨處
理回覆單」並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向本校招生組辦理（相關聯絡方式請詳見招生簡章）。
若委託他人辦理，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時提供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若申請人

不符前述規定，本校得請申請人補充資料，以為憑辦。 
七、前條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不得妨礙本校依法所負之義務。 
八、考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考生應立即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 
九、考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導致無法進行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聯繫、

考試成績無法送達等，將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益，請特別注意。 
十、本校得依法令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 



 附件四 

 

※本表填妥後連同成績單影本，請先傳真【Fax：（02）2904-9088】再郵寄 
 

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收件編號由本校填寫，考生勿填） 

學系組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應試號碼 

    

複查科目 原始分數 複查後分數 處理結果 

1.    

2.   

3.   

4.   

考生簽名：                                聯絡電話：（  ）                    

說
明
事
項 

一、申請表及回覆表之考生資料、複查科目、原始分數等請正確填寫，並請於考生
簽名處親筆簽名及填上聯絡電話。 

二、申請複查每科目 50 元（限用郵政匯票，受款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且須附成績單影本及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之回郵信封，連同本表請限時
掛號寄至 2 4 2 0 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招生中心。 

三、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或重閱答案卷，亦不得要求提供其他考生之成績；同一
科目不得連續申請複查。 

四、申請期限：108 年 5 月 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請    勿    撕    開 

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回覆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系組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應試號碼 

    

複查科目 原始分數 複查後分數 處理結果 

1.   台端申請成績複查，經查 
 
 
 
 
 
 

招生委員會 

2.   

3.   

4.   

招
生
中
心
存
查 



 附件四 

 

 

※本表填妥後連同成績單影本，請先傳真【Fax：（02）2904-9088】，再郵寄。 
 

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收件編號由本校填寫，考生勿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應試號碼 

   

複查科目 原始分數 複查後分數 處理結果 

面試  

  

考生簽名：                                聯絡電話：（  ）                    

說
明
事
項 

一、申請表及回覆表之考生資料、複查科目、原始分數等請正確填寫，並請於考生
簽名處親筆簽名及填上聯絡電話。 

二、申請複查每科目 50 元（限用郵政匯票，受款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且須附成績單影本及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之回郵信封，連同本表請限時
掛號寄至 2 4 2 0 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招生中心。 

三、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或重閱答案卷，亦不得要求提供其他考生之成績；同一
科目不得連續申請複查。 

四、申請期限：108 年 5 月 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請    勿    撕    開 

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回覆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應試號碼 

   

複查科目 原始分數 複查後分數 處理結果 

面試  

 台端申請成績複查，經查 
 
 
 
 

招生委員會 
 

 

招
生
中
心
存
查 


